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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平庸之恶是学校生活中的现实存在，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学校制度对教

师平庸的制造和向功利的倾斜，这种倾斜无疑源自于学校制度在功利与道德的张力中的迷

失。而为超越教师平庸之恶，则必须从制度变革入手，使之重拾道德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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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当面对自己所在学校中的各种无德，乃至违法的作为，面对一个

个儿童被摧残、甚至丧命的现象，许多老师往往会选择无动于衷。甚至一些老师为了自己的

私利，还会更加卖力地“工作。”他们会说，学校领导"教育行政部门要这样做，那就只好做

了。“我并不想这样做，但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多么熟悉的论调，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

也说过类似的话。因此，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立足于教师平庸之恶，深入阐析学校制度的现

实问题，全面审视现代学校制度中的教师生活境遇。 

 

一、教师平庸之恶的深层探询 

 

在当前的教育研究中，我们往往关注彰显“真、善、美”的问题，而很多时候却忽视了

教育中的“恶”现象，这种忽视事实上只能让我们放弃对教育真实的直观，遮蔽我们对教育

问题的深层次洞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不是因为有坏人坏事所以生活不太完美，而是生

活注定有坏人坏事，这一点是由生活本身所决定的。［1］作为应立足教育生活真实的教育研

究，当然应关注教育现实中“恶”的存在。 

1、平庸之恶的普遍可能性 

在对艾希曼罪行的分析中，阿伦特指出，恶可以分为“算计之恶”与“平庸之恶。”一

般而言，算计之恶指的是个体沉浸恶念，力行恶事而形成的一种生活状态。不可否认，算计

之恶是个体犯下弥天大罪的一种可能依持，但是，邪恶也可以一种平庸的方式实现自身。在

此种情况下，个体成为了制度的一部分，默认甚至践行其中蕴含的不道德甚至邪恶的存在。

例如，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他艾希曼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而且也不是像理查德三世

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

动机。”［2］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毫无思想地服从纳粹制度的权威指令，并因此而心安理得

地犯下弥天大罪。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平庸之恶有可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出现吗？事实上，



答案是肯定的。所谓平庸，指的就是平凡、肤浅等，平庸的人并不想着杀人放火，也没有任

何济世救人的宏善志愿，关心的只是个人的现实生活，无非是升官、发财之类。故而，它可

能在我们中每一个平凡的人身上发生。阿伦特就说过，“艾希曼这个人物难以处理的地方正

是因为许多人与他相似，这些人……是可怕的正常人，即使在今天也是正常的”。［3］在一

定意义上，“平庸之恶”这一概念就在告诫我们，在现代社会中，“艾希曼”可能是你，也可

能是我，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熟悉人物，只是因为人人都有的"平平常常的人性弱点而无

思地屈从一定制度而为邪恶所俘获，在捍护自身的良心和尊严的过程中断裂，成为破坏性任

务的执行者。 

2、教师平庸之恶的理论阐析 

具体到学校实践中，教师事实上也可能是平庸的，都有着平常人都有的人性弱点，如得

到更多荣誉、利益等，并没有那么高尚的德性。由此，他们往往就会因各种内在或者外在的

诱惑而屈从于一定的学校制度，按照制度规定进行教育教学。例如，很多老师也可能认为应

试教育不“好”，但为了生计、升迁等，依然还是按照学校的应试教育轨迹行进，甚至会尽

量表现得更好。这样，面对邪恶的制度，制度中生活的他们就很容易为邪恶所挟持。在此意

义上，我们认为，所谓教师平庸之恶，指的是教师因为无思想，甚至无动机服从一定制度而

导致的道德冷漠。 

3、教师平庸之恶的源流追索 

面对教师平庸之恶，其缘由到底在于个体道德现实还是制度困境呢？对于一些人而言，

教师的平庸之恶源自于个体道德的发展现实。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制度的困境则是教师平庸

之恶的本因。为了探求客观的真实，我们必须加以深入的反思。首先，我们需要反思人性的

真实。在现代启蒙哲学看来，人的生活中的很多不幸是因为人缺乏理性的启蒙，只要诉诸启

蒙教育，常人或普通人性者最终都会意愿和能够“认真改善自己”。［4］也就是说，启蒙哲

学认为人的生活中的邪恶是因为启蒙的失败，是理性的光辉没有照耀个体的生活，没有能涵

育个体的道德所致。在此意义上，此一论点的实质就是将邪恶的存在完全诉诸于个体道德。

但是，这条进路从根本上来说可能是有问题的，历史实践已然证明其结果往往只能因过度拔

高人性而虚构出“道德的乌托邦”，引致世俗的专制统治。故而，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人性的

现代观念，而不能高估和过度强调贫乏的多数人能够企及的德性。［5］否则，他们很可能会

忽视残酷的生活真实，而迷失于学园丛林的不归路。其次，我们必须重视制度的作用。依古

典智慧，人性的差异是存在的。既然平庸大众的道德并不是可以完全归咎的因素，那么，我

们必须重视制度的作用。因为，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较之个体的道德，制度在保障社会

秩序，规范人类生活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一种制度甚至就是一种生活

方式，其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之影响可想而知。［6］罗尔斯在阐述制度公正时也尖锐地指出，

制度公正无疑优先于个体公正。因为个体公正的前提涉及的主要是制度对个人的影响，而不

是个人的自然秉性。［7］再次，我们应理性把握两者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强



调制度作用并不是要彻底否定个体道德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由于制度的强大影响力，普

通人知善行善的难度是极大的，而这正是我们在此强调制度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一个强

调的是个体道德的发展现实关系着个体是否邪恶，个体能否承负起属己的道德责任；一个则

强调个体生活的制度环境影响着人为恶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观点相较而言可能更

具现实与理论意义，因为其可使人们能直观人性乃至生活的真相，避免在关涉个体善恶问题

上滑向唯意志论。否则，我们很容易把“人人成尧舜”看作为解决邪恶制度下道德危机的根

本路径。 

 

二、教师平庸之恶的制度成因 

 

1、学校制度与教师平庸的制造 

如上文所论，我们可从学校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和反思教师平庸之恶的存在。而教师平庸

之恶的前提无疑是教师的平庸，事实上，其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归之于学校制度的锻造。而我

们要问的是，学校制度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教育实践中，使教师成为无思的平庸之人的呢？ 

第一，学校制度对教师思想的过滤化。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下，个体往往被看成是深深

地嵌入了制度世界之中的。而人们总是通过实践和观察来建立现象世界的，因而由符号、教

义和惯例所构成的制度，又为行动者对行动情景和自身的解释起到了过滤作用。特定的行动

是在经过制度的过滤后才被构建出来的，制度不仅提供了何种策略才会有用的信息，而且还

影响着行动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8］而反观学校生活，制度总是被包装以各种

冠冕堂皇的理由，成为合法、合理的“正面”存在。而教师则将从这种为学校制度所建构的

生活出发去认识世界，去理解周围的人或者事物。也就是说，教师的思想已经被学校制度所

过滤，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个体教师的人生道路预先地规划，并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

学校制度的先在规制。 

第二，学校制度对教师实践的日常化。学校作为社会文化传递的重要渠道，对传统、对

惯例往往具有巨大的依附性，日日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必定也会受到影响。这样，一直以来的

制度惯例，作为集体行动的构成性要素，往往会非常地“习以为常”，因而能够轻易避开人

们的理性审视。简言之，在学校这样一个充满习惯性行为的领域中生活的人们将很难会去思

索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样，教师个体在制度惯例的牵引下，时时浸染在按照制度推进的教

育实践之中，由此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学校制度惯例中的一份子。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

年轻教师刚进入学校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对诸多学校教育问题加以反思，甚

至予以自觉抵制。但是随着日常的教育实践的打磨，其就会慢慢成为制度惯例的依循者。 

第三，学校制度对教师改变的预防化。一般意义上，学校制度是有关各方不断交往与妥

协的产物，是集体行动的直接后果。其一旦产生，相关各方的交往都会以此为基础，而成为

集体行动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度能够产生出某种结果的可预期性和规则性，从而能



保证各方交往的顺利，保证运作和决策不被干扰。而如果有教师意欲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背离所在学校制度运行的早先轨迹，这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学校的制度生态就

会被破坏，也就很容易会受到有关各方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很可能会被拉回到

原来的制度运行轨道上去。 

第四，学校制度对教师责任的脱卸化。诚然，科层制在有效执行国家教育政策方面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在很多时候，公立学校都是高度科层化的工作体系。但是，其存在

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一般而言，有效的科层制管理建立在明确正确行为"奖罚分明的纪

律规范的基础上，而且不断检验目标的实现情况，纪律是否坚强，奖罚是否分明，整个规范

激励机制是否有必要重新调整。［9］对于学校中的教师来说，他们每个人都被架在条条框框

的科层制中，头顶上都悬着“奖罚”的利剑，每个人只需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只对自

己的领导负责而无需任何道德责任。这样，教育实践的过程被科层制分解开来，参与实践过

程的每个教师，都被要求依循制度的要求，在不知所以的状态下或多或少都被席卷进来。而

正由于责任的脱卸，每个人自然就能心安理得地成为作恶“机器”中的一个个螺丝钉，甘当

平庸的存在。 

2、学校制度与教师平庸之恶的产生 

正如上文所论，平庸本身并不是恶，平庸只是促成恶的要素，制度才是恶的根源。事实

上，从本源上而言，制度的一个基本功能是规范功能，学校制度也不例外，即形成和构建一

定的秩序，为学校生活提供持续保障、规范保障。［10］故而，为实现学校生活的正常运转，

制度应祛除学校生活中的平庸之恶。但可悲的是，其现在却已然沦为教师平庸之恶的源头，

而个中缘由无疑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事实上，学校制度的功利性与道德性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实然地存在于

以下境遇中：首先，学校制度具有着先在的功利效用。从学校作为一种制度诞生之日起，其

就担负着一定的功利目的。其实，在原始状态下，教育与生活是一体的，学校作为专门教育

机构还没有存在的现实基础，只是待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学校才能拥有一定的人力基

础、物质基础等，从而成为现实的存在，但是其时它却只为少数统治精英所垄断，旨在于为

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到近代以后，学校逐渐向广大国民开放，它被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来

设置、经营并按照它规定的目标来培养人才。［11］时至现代，为了科技"经济和军事的目的，

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愿意将巨大的财力物力放在教育上。［12］作为学校组成部分的

各种制度当然必须服从于先在的功利目的，为实现各种功利而全力运转。其次，学校制度理

应坚守自身的道德维度。一方面，从制度与道德的本体关系而言。正如杜时忠教授所指出的，

它们起源上同根同源，内容上相互渗透，功能上相互支撑。［13］也就是说，制度与道德都 

发端于人类生活的需要，都涵涉着相近，甚至相同的内容，相互支持，共同促进着人类

生活的进步。在学校中，此一论断当然也能成立。无数残酷现实都在昭示，丧失了道德的灵

魂，学校制度也可能成为恶的帮凶，乃至杀人的机器。另一方面，从学校制度的道德属性而



言。学校无疑应是以教育为目的而设立的，它的一切活动都要以此目的为准绳。［14］也就

是说，学校中一切制度都要以教育为目的来进行，都要使它起到教育上的作用，这才能体现

出学校制度的特质。而教育从本质上而言应该是一个道德的事业，因为，从语言上说， “教

育”是一个规范——评价词； 从逻辑上说，教育是一个道德概念；从事实上说，教育是一

种道德实践。［15］在此意义上，学校制度理应坚守自身的道德诉求。总体而言，抛弃功利，

学校制度将无以立足于现实社会，但是失去道德的依凭，其更会失去自己的道德本意而无以

挺立于世。 

就现实来说，学校制度在功利与道德之间的张力中已然迷失，学校制度已经深陷入功利

的漩涡而不能自拔。其实，我们可以从学校的“学店”、“官场”、“工厂”等隐喻中窥见学校

教育已然为现实功利所腐蚀，沦为服务于利益相关者最大化私己利益的工具。而在基础教育

领域，这种极度膨胀的功利性集中体现为应试教育。［16］在应试教育的框架下，学校中的

各项制度都充斥着现实的功利诉求，为着一定的利益实现，从学生管理制度到教师评价制度，

不一而足。那么，学校制度功利取向的极度膨胀为何会导致学校中教师平庸之恶的发展呢？

很明显，当学校制度为现实功利所驱使，放弃自身的道德操守，为应试教育等所裹挟参与“恶”

的制造时，制度规约下的、平庸的教师就只会沦为教育系统的一个构件，成立功利的走卒，

参与“恶”的进程。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某些具有卓越德性的个体能够抗拒世俗，脱颖而出，

但现实是绝大多数的教师都沉沦现实而不能自拔，很难自觉担起道义的重负。因为，在恶劣

的制度环境中，作为个体的教师其实很难抗拒权力洪流的冲刷，对他们而言，知难而进往往

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要求。诚然，成为黑暗时代中的启明固然伟大，但成为那种“黑暗时代

中的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往往需要近于顽固的信仰与近于孤独的智慧，

这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连阿伦特也承认，在黑暗时代中，或许我们只有权去期待这种光亮。

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不管教师为恶的原因是不是在于制度本身。当他因为参与邪

恶而犯下罪恶时，他都将作为个体面临一切的审判。因为从根本上说，人首先是作为个体而

存在，他必须一肩担起因自身的行为而必须承担的法律或者道德上的惩罚，一如艾希曼。 

 

三、教师平庸之恶的制度超越 

 

诚然，学校的功利本性是无法根除的，很多制度的难题也无法解决，例如科层制。但是，

这并不代表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的努力就毫无意义。只有在持续不断地反思与行动中，理想

才可能逐渐变为现实。因此，为了超越教师平庸之恶，我们必须从制度变革入手，使之重拾

道德本意。 

一方面，对于学校制度本身而言，我们必须全力推进改革。首先，正确对待制度现实。

为了克服平庸之恶，制度变革是大势所趋，但它不应该是盲目的，而必须是能够经得起理性

检视的。因此，我们应首先正确看待学校制度变革的伦理意义。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种制



度都不是完美的，或者说当制度经历了实践的捶打，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迷失自身。正如尼

采和福柯所指出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保持着诞生时的纯真 ( 如果确实曾有过的话) 。可

以说，以道德之名行不道德之事，以权利之名践踏权利，会一直存在下去。因此，在改革学

校制度时，我们理应按照道德的本意推进制度变革，但是切不可陷入道德理想主义的泥潭，

将制度变革引入歧途。其次，全面重视对话精神。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道德上完美无缺的制

度，任何制度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都有可改善的地方，问题在于该制度是否能够接受改善。

简言之，在很大程度上，好制度与坏制度的分野在于其是否能允许，甚至鼓励源自内部的或

外部的寻求改善制度之努力。正是基于此，好制度能推陈出新，不断强大，而坏制度则很容

易陷入固步自封，不断腐化，及至消亡的困境。正如汤因比所说的，一套导致了文明昌盛的

制度，往往日益僵化导致自身改善极端艰难从而不能不从外部推翻或从内部炸毁，结果导致

了文明的衰微。为此，一个理性的抉择便是我们在针对教师平庸之恶而进行的制度变革中，

应该强调各方的对话，使制度变革行进在一个较理性的轨道上。再次，推进制度转恶为善。

学校制度总是在道德与功利的张力中存在，所以难免滋生了邪恶，如教师的平庸之恶。对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漠视，甚至掩饰，或者用暴力予以根除，而应将之作为制度发展的基点。

因为，恶是善的对立面，没有邪恶的存在，道德将无以为继； 没有邪恶的佐证，道德将暗

淡无光； 没有对邪恶的批判，道德更将形如枯木。因此，对于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

认真面对，深刻检视。如此，我们方能产生对好制度的理性认识。而在这种理性认识与具体

推进中，制度方能转恶为善。 

另一方面，对于制度下的教师而言，为消除平庸之恶，我们也应该投以必要的关注，并

辅以各种保障。首先，主张权利。对于教师权利，我们在关注教师法定权利的同时，也要关

注作为其根基的自然权利。所谓自然权利，即天然的权利，意指自然状态下人的权利，清末

以来的旧译是天赋人权。［17］基本的如，自由权、生命权等。依社会契约理论，当原始状

态无法继续时，人就必须确立社会公约。在此情况下，人就会获得一种约定的权利。当约定

的权利进入法律领域时，就成其为法定权利。可以说，自近代以来，人们确实一直都将人之

自然权利视为普遍与不可剥夺的，更视其为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因此，作为学校制度而

言，我们更应使之纳入教师权利，尤其是自然权利的框架之中，使教师能成为真正的、大写

的 “人”，而不是作为制度的附庸而存在。其次，重视反思。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生活

不值得活。事实上，人对属己生活的反思并非那么容易做到。在学校制度中，教师成为制度

的附庸，因平庸而为邪恶所裹挟，便是明证。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随着制度化程度的提高，

人的生活受到其宰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故而，个体的反思作为其负面效用的抵消力量就显得

愈为重要。只有在反思中，我们才能更清楚认识到生活的真实，不为包括制度在内的各种权

威力量的单向灌输所蒙蔽，而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和自己对话，时时刻刻让自己的日常实践

接受道德的拷问。这样，制度不再是完备的，于是人才能向一切新的"无限的可能性而开放。

因此，我们应强调学校制度全面重视教师反思，只有这样，教师才不会在日常反复中为制度



所驯化。再次，强调选择。从本质上来说，生活应该是富含多样可能性的。也就是说，生活

具有非实在性，它需要人去选择。故而，“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本质，我们就是自己生活

所表现的，再没有别的了，但那本质不是预先确定的，也不是预先决定的，一定要我们自己

来决定它，我们要决定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18］既然人应自己决定生活的进路，那

么学校制度就不能强迫教师过某种道德的生活，我们能做的应该是提供一个环境让教师可以

选择道德地生活。阿伦特也说，一个人的善行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愿

行为。故而，学校制度应该避免简单"粗暴地对教师的生活选择进行干涉或控制，而应该让

教师能够真正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彰显出生活的本意。第四，明晰责任。正如刘小枫所

说：“奥斯维辛的罪恶不仅是西方人的耻辱，也是中国人的耻辱；奥斯维辛的不幸，不仅是

西方人的不幸，也是中国人的不幸。因为，它是人类犯下的罪恶，而且是有知识的人犯下的

罪恶，亦是人类所遭受的不幸，因而是属所有人的不幸”。［19］他的这种个体对人类之恶的

责任的强调，并非所谓的国际主义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存论问题。每一个生存于世的人，

都应该思索它的性质，承负属己的责任。故而，一般意义上，对于人类之恶，教师就应当承

负一定的伦理责任。对于其自身所践履的平庸之恶，教师当然就更应该担起属己的责任。在

此意义上，我们应努力让教师明晰自身的伦理责任，对人类、对教育、对学生、对自身等，

切不可以简单的职业责任代之，而罔顾教师的人性根本“教育”的道德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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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nal of evil of teacher is the reality of school life，its roots largely lies in the 

school institution leaning to the utilitarian. This tilt is undoubtedly the lost in the school institution 

tension between utilitarian and moral，thus breeding ground the banal evil of teacher. For 

exceeding the banal evil of teachers，we must start with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to regain the real 

mor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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